
注税辅导：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管理注册税务师考试 PDF

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80/2021_2022__E6_B3_A8_

E7_A8_8E_E8_BE_85_E5_c46_580806.htm 所得税的鉴定工作。

具体程序如下: (1)纳税人应在收到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鉴

定表》后10个工作日内9填好该表并报送主管税务机关。《企

业所得税核定征收鉴定表》一式三联，主管税务机关和县级

税务机关各执一联，另一联送达纳税人执行。主管税务机关

还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适当增加联次备用。 (2)主管税务机

关应在受理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鉴定表》后20个工作日内

，分类逐户审查核实，提出鉴定意见，并报县级税务机关复

核、认定。 (3)县级税务机关应在收到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

鉴定表》后30个工作日内，完成复核、认定工作。 纳税人收

到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鉴定表》后，未在规定期限内填列

、报送的，税务机关视同纳税人已经报送，按上述程序进行

复核认定。 2.税务机关应在每年6月底前对上年度实行核定征

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进行重新鉴定。重新鉴定工作完成前

，纳税人可暂按上年度的核定征收方式预缴企业所得税.重新

鉴定工作完成后，按重新鉴定的结果进行调整。 3.主管税务

机关应当分类逐户公示核定的应纳所得税额或应税所得率。

主管税务机关应当按照便于纳税人及社会各界了解、监督的

原则确定公示地点、方式。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确定的企业所

得税征收方式、核定的应纳所得税额或应税所得率有异议的

，应当提供合法、有效的相关证据，税务机关经核实认定后

调整有异议的事项。 4.纳税人实行核定应税所得率方式的，

按下列规定申报纳税: (1)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



的大小确定纳税人按月或者按季预缴，年终汇算清缴。预缴

方法一经确定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得改变。 (2)纳税人应依照确

定的应税所得率计算纳税期间实际应缴纳的税额，进行预缴

。按实际数额预缴有困难的，经主管税务机关同意，可按上

一年度应纳税额的1/12或1/4预缴，或者按经主管税务机关认

可的其他方法预缴。 (3)纳税人预缴税款或年终进行汇算清缴

时，应按规定填写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(季)度预

缴纳税申报表(B类)》，在规定的纳税申报时限内报送主管税

务机关。 5.纳税人实行核定应纳所得税额方式的，按下列规

定申报纳税: （1）纳税人在应纳所得税额尚未确定之前，可

暂按上年度应纳所得税额的1/12或1/4预缴，或者按经主管税

务机关认可的其他方法，按月或按季分期预缴。 (2)在应纳所

得税额确定以后，减除当年已预缴的所得税额，余额按剩余

月份或季度均分，以此确定以后各月或各季的应纳税额，由

纳税人按月或按季填写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(季)

度预缴纳税申报表(B类)》，在规定的纳税申报期限内进行纳

税申报。 (3)纳税人年度终了后，在规定的时限内按照实际经

营额或实际应纳税额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申报额超过核定

经营额或应纳税额的，按申报额缴纳税款.申报额低于核定经

营额或应纳税额的，按核定经营额或应纳税额缴纳税款。 6.

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，按照《税收征管法》及其实施细则

的有关规定处理。 【把注册税务师站加入收藏夹】★【更多

资料请访问百考试题注册税务师站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